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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广告效果越差收费越高？

深圳律师状告百度公司，追讨消费明细知情权

离婚房产约定归儿子，生父去世继母占了房

亲生妈妈上庭为儿争房

法律热线

020-34323197

shuofa@xxsb.com

哥嫂向父母借钱

买的房子，离婚时

怎么处理？

2007 年 6 月我父母为我哥

嫂购置了一处房产， 价值约 40

万元(我父母出资 33 万元，其余

由我哥嫂出资)。 当时我父母是

以借款的方式出钱的， 哥嫂也

向我父母出具了借条。

现在我哥嫂要离婚， 请问

这个房产算夫妻共有财产吗？

能不能算我父母单方面赠于我

哥的房产？ 如果哥嫂离婚，这个

借款偿还期有时效性吗？

冯先生
律师解答： 根据你说

的情况， 房子应该属于

你哥嫂的夫妻共同财

产。 因为你说当初是你

父母借钱给你哥嫂买的

房子， 你哥嫂也联名写

了借条给你父母，因此，

这个房子已经不能算是

赠与。

如果你哥嫂离婚，

这个房子的处理应该

是： 首先房子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借

款也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也须一人偿还一半。

最后， 依据民法通

则规定，借款的诉讼时效

是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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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黄维领律师为加强网

上宣传，购买了百度的“竞价排名”

广告服务，再按网民的实际点击量

付费。 但黄律师最近再三要求解释

未果后，对百度的计费统计提出了

质疑， 并于日前将其告上法院，要

求公开相关服务的消费明细。

自购软件发现计费水分

黄维领是深圳某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2005 年 9 月起， 他选购了

百度的“竞价排名”广告服务。 这一

服务按照客户注册的关键词，当网

民在百度上搜索同一关键词时，客

户信息就会出现在搜索结果页面

的显著位置，吸引网民点击；百度

公司则按照点击量向客户收费。

刚开始，黄律师确实享受到了

网络广告的好处。 但 2008 年春节

过后，他开始不满意了。 首先电话

量明显减少，以前每天能接四五个

咨询电话，现在平均每周只能接到

一两个。 但百度的收费却高了，以

前平均每天只要 70 多元， 可今年

以来每天竟要 120 元到 200 多元。

于是， 他花了近 2000 元买了

一套点击监控软件。 结果发现，监

控软件与百度提供的点击量数据

明显不符。

要求公开明细一再被拒

黄律师便要求百度深圳分公

司提供消费明细，但未能拿到。

于是， 他向法院递交了起诉

状，将百度（中国）有限公司和百度

（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分别

列为第一、第二被告，要求被告公

开自己的消费明细，并赔偿各项损

失约合 4 万元。

黄律师诉称，被告为获取非法

利益，擅自设定“智能匹配”的方式

产生大量无效广告。

他告诉记者，本来他设置的关

键词是“深圳律师”， 但被设定为

“智能匹配”后，任何包含“深圳”的

搜索，结果页面上都会出现他的广

告。 尽管这些网民并非其潜在客

户，但若随手点开他的广告，还是

要收费。

此外，黄律师还认为百度虚构

统计数字、夸大消费金额以欺诈客

户。“我多次要求对方公布消费明

细， 具体到每个点击产生的时间、

访客 IP 地址、访客序号等；要求对

方解释‘智能匹配’与统计数字、消

费金额之间的关系、 并要求取消

‘智能匹配’设置，都没能如愿。 ”

黄律师表示，“按合同法和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情

权。 百度有义务提供真实的消费明

细，他作为一个购买百度“竞价排

名”服务的客户，对自己的消费情

况享有‘知情权’”。

告上法院遭遇管辖权异议

今年 8 月 5 日，黄律师维领向

深圳福田区法院提交起诉状。 但百

度对该案的管辖权提出了异议，指

出在其公示的格式合同已约定发

生案件由北京法院管辖。 因此，原

定 9 月 9 日在福田区人民法院的

开庭审理已被取消。

黄律师则表示，他与百度深圳

分公司签订的合同中未提及管辖

权。 按照格式合同的相关法律规

定，增加对方合同义务或免除自己

责任的条款均属无效条款，因此被

告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不成立。

目前，福田区人民法院对百度

管辖权异议是否成立还没有作出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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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父母离婚前约定房子归

儿子所有， 生父再婚 7 年后去世，

约定的房子却被继母占据。 于是，

一场生母、继母间亲情与法律的对

决在广东兴宁法院上演。 昨日，法

院宣判，继母须在 1 个月内搬走。

父母离婚房子约定归儿子

肖先生与妻子阿红婚后生了

儿子阿文，阿文 3 岁时不幸患上脑

炎留下后遗症，生活不能自理。

后来，夫妻俩常因生活琐事发

生矛盾，感情日渐淡薄。 2000 年 12

月，两人协议离婚，约定夫妻共有

的一套房产归阿文所有，阿文则由

肖先生负责抚养。

生父去世房产被继母占有

2002 年 4 月 1 日，肖先生与第

二任妻子阿花结婚，两人住在约定

归阿文所有的房子里，阿文则被送

到乡下由祖父母代为抚养。 前妻阿

红原来觉得只要儿子有个安稳的

生活环境，不管房子由谁住着都无

所谓。 然而后来一场意外，打破了

大家的平静生活。

2008 年 1 月，肖先生不幸因病

去世。 他去世后，房子却仍被阿花

占有，阿文仍住在乡下。 阿红认为

这种状况侵犯了儿子阿文的合法

权益，于是要求阿花搬走。

几经周折协商未果后，同年 1

月，阿红以监护人的身份，代原告

阿文向兴宁法院提起诉讼，诉请阿

花返还房产。

虽未过户房产协议仍有效

阿花在庭上坚称丈夫与其前

妻虽将房子赠与阿文，但并未办理

过户登记手续，应属无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房产是

肖先生与原告监护人阿红的夫妻

共同财产，两人离婚前自愿协商将

其赠与儿子， 该协议合法有效，故

认定该房子的产权属于阿文。 同

时，阿红作为阿文的监护人，则有

权代为管理使用。

同时，对于被告关于涉案房产

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抗辩，法院

认为， 原告阿文无民事行为能力，

无须承担房产未过户的责任，而肖

先生和阿红都是阿文的监护人，有

义务管理保护其财产不受损害。

最后，法院判决阿花在判决生

效后一个月内将涉案房产返还给

原告阿文，并移交给原告阿文的监

护人阿红代为管理。


